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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单位：

现将公司《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管理制度》印发给你们，及时传达到全体员工，并认真贯彻执行，公司将对各单位执行情况进行考核。

（单位公章）
主题词：安全  生产  管理  制度
     2024年1月6日印发
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管理制度

1 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安全管理水平，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强化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逐级落实，提升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根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2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置与安全管理人员的配备。
3职责
厂长负责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安全管理人员的配备。
4 内容与要求
4.1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置
4.1.1 公司根据自身的状况和需求，设立符合下列要求的安全生产小组：
1）安全生产小组组长、副组长、成员均应书面任命，并明确其相应职责。
2）安全生产小组成员接受安全管理培训，具备必要的安全知识和能力。
3）安全生产小组成员中包括员工代表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小组每季度应至少召开一次安全专题会，审查安全工作进展和确定发展方案，协调解决安全生产问题，形成会议纪要并由组长签发。
4.1.2 成立安全管理部门
4.1.2.1公司主要负责人应全面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并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1、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2、组织制定并督促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落实；

　　3、确定符合条件的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

　　4、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落实本单位技术管理机构的安全职能并配备安全技术人员；

　　5、定期研究安全生产工作，向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股东大会报告安全生产情况，接受工会、从业人员、股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

　　6、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依法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规定；

　　7、组织建立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机制，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8、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

　　9、依法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安全文化建设和班组安全建设工作；

　　10、组织实施职业病防治工作，保障从业人员的职业健康；

　　11、组织制定并实施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12、及时、如实报告事故，组织事故抢救；

13、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4.1.2.2公司依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设置公司综合管理科是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
2）组织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
3）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演练；
4) 保证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
5) 组织编制危险性较大工程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6) 定期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例会； 

7) 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8) 组织实施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并监督整改；
9) 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档案；
10) 及时、如实报告安全生产事故。
4.2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
4.2.1配备要求
1）综合管理科作为安全管理部门配备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全面负责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其他单位按照规定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生产班组配备兼职安全员。
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由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具有相应的安全生产专业知识和安全生产工作经验并能适应现场工作环境的人员担任，经过具有相应资质的培训机构培训合格，并取得安全管理资格证书方可上岗。
3）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由具有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生产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经过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培训合格方可上岗。
4.2.2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
1、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2、参与本单位涉及安全生产的经营决策，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督促本单位其他机构、人员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3、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并进行考核；

　　4、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

　　5、监督本单位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和技术措施的落实；

　　6、监督检查本单位对承包、承租单位安全生产资质、条件的审核工作，督促检查承包、承租单位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7、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监督劳动防护用品的采购、发放、使用和管理；

　　8、组织落实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措施，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事故隐患，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督促落实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9、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定、演练；

　　 4.2.3生产制造科兼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
1）负责所属现场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
2）现场监督危险性较大施工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实施情况；
3）对作业人员的违规违章行为有权予以纠正或查处；
4）对生产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有权责令立即整改；
5）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应向生产制造科领导报告，并协调整改；
6）对于本生产制造科不能解决的安全隐患或问题，应立即向安全生产管理部门报告；
7）按照程序报告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8）组织建立本生产制造科安全管理档案资料。
5 附则
5.1本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不一致时，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规定。

5.2本制度由公司综合管理科负责解释。

5.3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6 未尽事宜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和行业标准执行。
